

國內來源之實驗動物供應機構核可申請書(格式)
1、 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
2、 機構及動物房舍地址：
	機構
地址
	□□□□□      縣（市）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路/街      段
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

	動物房舍地址
	□同上；□另列如下：（如有多處動物房舍，請自行增列）
□□□□□     縣（市） 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路/街      段      
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


3、 聯絡人：（如有多位，請自行增列）
	項目
	姓名
	聯絡電話
	電子信箱

	聯絡人
	
	
	


4、 申請核可項目及AAALAC認可之有效期限：
	申請項目
（請勾選）
	最新取得認可證明文件之日期（西元年/月/日）
	認可之有效期限
（西元年/月/日）

	□申請核可
□申請展延
	         /        /        
	       /        /       

	應備文件
	□AAALAC認可之有效證明文件影本（含第1次及續評認可）。


※備註：依據實驗動物之來源與適用範圍及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：
1、 本案申請經審查無違反動物保護法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予以核可；核可之有效期限，為申請機構取得AAALAC認可之有效期限。
2、 核可之有效期限屆滿前，申請機構應檢具取得AAALAC續評認可之有效證明文件影本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。
3、 動物供應機構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後，經AAALAC取消認可者，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核可；有違反動物保護法規定，經處罰確定之情形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核可。
      此致

農業部
申請機構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印信)
負責人/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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